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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典型案例分享会业务综述

深圳市律师协会担保法律专业委员会（下称“担保委”）于 2024

年 3 月 8 日上午在市律协多功能会议室举办 2022 年度担保典型案例

分享会，担保委全体委员参加，两位获奖人进行了主题分享，市律协

副会长章成、市律协业务创新委副主任金振朝、市律协监事会监事卓

圣国到会指导与监督。针对本次担保典型案例分享会部分内容综述如

下，期待对律师同行承办类似案件有所裨益。

典型案例：《普通债权人对优先债权的生效判决提起第三人撤销

之诉》

案情简介：A 公司在追究股东清算责任诉讼中，申请首位查封了

被告杨某名下价值约 1000 万元的某处房产，查封时不动产登记信息

显示该房产存在抵押权，被担保主债权金额为 10 万元。A 公司胜诉

后申请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抵押权人对该房产实现抵押权的生

效判决也申请了强制执行，而该判决确定的被担保主债权金额为 100

万元及其附属债权，与不动产抵押登记记载的被担保主债权金额 10

万元不一致。A公司认为该判决存在错误且损害了其在先查封人的权

益，遂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请求撤销该判决确定的抵押权人对涉案

房产折价或者拍卖、变卖的价款在主债权 100 万元及其附属债权范围

内享有优先受偿，改判为抵押权人对涉案房产折价或者拍卖、变卖的

价款在主债权金额 10万元及其附属债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

争议焦点：1、普通债权人能否对优先债权的生效判决提起第三

人撤销之诉？2、登记薄记载内容与担保合同约定不一致时，应以何

为准？3、登记薄记载错误，在不动产已有查封登记的情况下，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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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能否对抗查封申请人？

主导意见：1、关于本案诉讼主体资格以及 A 公司行使撤销权是

否超过除斥期间的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第

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

力的判决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

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的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此即“第三人撤销之诉”。关于债权人能否提起第

三人撤销之诉，《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 120 条提到，

设立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目的在于，救济第三人享有的因不能归责于本

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因生效裁判文书内容错误受到损害的民事权

益。本案中，A公司作为抵押人的普通债权人，申请查封了抵押物，

生效判决扩大登记的抵押担保范围必然损害 A 公司基于查封登记而

取得的受偿顺序利益（也可理解为一种优先权），故 A 公司有权提起

第三人撤销之诉。又因 A 公司非抵押权诉讼的当事人，无法及时知晓

判决内容及其权利受损的事实，待在执行过程中经由法院通知后，再

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的间隔时间合理，故而未超过六个月的法定除斥

期间。

2、关于案涉房产抵押登记记载内容与抵押合同约定内容不一致

的问题。

我国不动产抵押采取登记生效主义，不动产抵押登记具有公示公

信效力，无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

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一条，还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第四十七条，均规定不动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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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薄就抵押房产、被担保的债权范围等所作的记载与抵押合同约定

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登记薄的记载确定抵押财产、被担保的

债权范围等事项，原审判决依据当事人之间的抵押合同约定而非房产

抵押登记记载的内容，确定涉案房产的债权担保范围为主债权 100 万

元及其附属债权，确有错误。依登记记载，抵押权人只能对杨某名下

的某处房产折价或者拍卖、变卖的价款在主债权数额 10 万元及利息

范围内优先受偿。

3、关于查封后办理更正登记能否对抗查封申请人的问题。

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八十条的规定，不动产

登记簿记载确有错误的，不动产权利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更正

登记，但若在错误登记之后已经办理了涉及不动产权利处分的登记、

预告登记和查封登记的，则不得更正登记。本案中，由于疏忽，登记

机关将房产抵押担保范围记载错误，但发现时房产已进行了查封登记，

查封登记阻却针对同一登记标的的更正登记，在解除查封登记之前，

登记机关便不得再进行更正登记；倘若登记机关予以更正登记，不仅

违背前述登记法规的规定，也损害了查封申请人的合法权益，依法不

影响查封申请人于查封登记时对已公示错误登记的信赖利益，进而不

应影响查封申请人基于查封登记所取得的顺序利益。

案件启发：普通债权人在起诉或申请执行后，通过申请查封实现

了对债务人特定财产的争夺，与特定财产上存在的他物权人产生利益

冲突，但又往往囿于特定财产上存在的优先权，受偿顺序劣后，可能

导致普通债权查封目的落空。作为普通债权人的代理律师，为最大程

序实现当事人的受偿额，需认真审查优先权的效力以及优先受偿范围，

敢于对优先债权提出异议，防止优先债权人不当扩大优先受偿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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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中，获奖人在发现优先债权生效判决内容与房产抵押登记的担保

范围不一致时，突破性地通过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将抵押权人优先

权受偿范围回归到登记薄的记载，实质上限缩了生效判决确定的优先

债权金额，变相增大了己方当事人的受偿额，最大程序维护了当事人

的权益，充分体现了律师在本案代理中的价值。

另一方面，本案对优先债权的代理律师也有所启发。律师在代理

银行、资产管理公司等优先债权人提起诉讼之前，务必对案件材料进

行全面审查，对担保的效力以及诉讼风险进行透彻分析，一旦发现瑕

疵，应及时采取补救措施。本案中，抵押权人若在起诉之初，及时发

现抵押登记的错误并进行更正登记，即可避免大部分债权脱保的风险。

当然，不动产登记错误的情形比较少会出现，但优先债权人脱保败诉

的案例却很多，当引起优先债权人的代理律师足够重视。


